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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壹、 目的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以下簡稱本局）支持青年組成青年行動團隊，

至本市各地執行地方創生計畫，鼓勵以青年為主體之中長期行動方案，且鏈

結在地文化、產業、社區及教育等多元層面，打造在地共好共榮的創生模式。 

本計畫本(113)年將以跨域鏈結為目標，延續過去 6 年陪伴 90 組青年團

隊之培訓及輔導，並結合北區青聚點以共好及共學為主軸，鏈結北區青聚點

青年團隊及在地大專院校，建立桃園地方創生生態圈，進行更廣闊的交流學

習與資源共享，並透過參與本計畫能找到永續經營之生存方式。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參、 徵選對象 

一、 須組成行動團隊，以團體參與提案。 

二、 本計畫定義之青年為年齡介於 15 歲至 45 歲之間，行動團隊組成至少

須有 3 位青年，且青年須佔行動團隊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並選出 1

名團隊負責人作為本局聯絡窗口。 

三、 青年需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學、就業。 

肆、 協力單位 

一、 行動團隊必須洽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登記之各級團體（含人民

團體及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案之團體）、財團法人、學校、商業

及公司等為協力單位，作為團隊計畫執行之在地夥伴，並擔任獎金領

取及所得稅扣繳代表。 

二、 除學校外，同一單位以擔任 1 組行動團隊之協力單位為限。 

伍、 徵選期限 

自本計畫公告日至 113年 2月 18日 17時 00分止（須於時限前於台地

桃園社造資訊整合網上傳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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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案範疇 

一、 提案類別 

行動團隊得以「青年永續行動」及「特定議題專案」擇一類別或跨兩

類別進行提案，如所提報題目同時符合兩種議題類別，須於提案申請

時於「台地桃園社造資訊整合網」系統勾選或於計畫內容摘要註明。 

(一) 青年永續行動 

行動團隊須以聯合國推動「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 17項發展

目標，包括「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康福祉、教育品質、性別平等、

淨水與衛生、可負擔能源、就業與經濟成長、工業創新基礎建設、減

少不平等、永續城市、責任消費與生產、氣候行動、海洋生態、陸地

生態、和平與正義制度、全球夥伴」等公共議題提案，並以青年為主

體負責企劃、推動與執行；除了上述 17 項發展目標，行動團隊亦得

以農村再生、文化保存、老城活化、社區營造、產業觀光、社會關懷、

新住民文化、食農教育推廣及淨零排碳等與地方永續發展相關議題

提案。 

(二) 特定議題專案 

依本局蒐集本府跨局處政策需求，訂定特定議題之題目，113 年本計

畫特定議題專案題目如下： 

1. 里海共生：以沿海永續觀光旅遊、環境教育為計畫主軸，可透過

體驗工作坊、多元策展、導覽解說、環教體驗、旅遊行銷推廣、開

發特色產品等方式辦理，可與本府相關政府機關、沿海產業及學術

機構提出合作方案，例如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沿海相關企業及觀

光工廠或學校等。 

2. 原鄉創生：本市復興區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地方創生優先推動

區，原鄉可能面臨地理條件限制、人口外移、資源缺乏等難題，因

此本計畫以「原鄉創生」為題，可思考如何發掘原鄉特色並加以發

展，吸引人口回流，可結合原鄉特色及產業，辦理遊程、產品開發

與行銷、發展地方產業等方式，達原鄉地方創生之目標。 

二、 提案重點 

(一) 基礎盤點：針對區域議題盤點、瞭解需求、分析並與在地居民或組織

達成共識，挖掘在地特色及地方創生發展等。 

(二) 實際作法：具體敘明執行策略、辦理方式、計畫期程及團隊分工；團

隊分工表(詳參附件 1)及計畫期程表(詳參附件 2)，填妥後附於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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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 

(三) 在地資源鏈結：連結社會資源與產學合作，對接當地網絡與返鄉青

年，捲動在地居民公共意識，共同行動。 

(四) 中長期規劃：提出中長期規劃方向，找出結合當地產業之商業模式，

發展出永續經營之經濟規模，若為社區例行性、已實施多年，或一次

性之計畫，或以志願服務、田野調查、課後輔導作為唯一行動方案之

提案，皆不予獎勵。 

柒、 獎(勵)金與名額： 

一、 獲選組數：預計核定至多 10 組本年度永續計畫行動團隊，其中包含「特

定議題專案類別」之團隊原則為 2組，機關得依實際報名情況調整擇優

錄取。 

二、 獲選獎(勵)金：行動團隊若具備跨區、跨域、跨團隊等橫向溝通領導特

質，且具長久經營實績者，機關將審酌從優補助。每組上限為新臺幣（以

下同）最高 100 萬元，依本局邀請召開專家學者審查會議後核定。 

三、 年度績優評比獎勵：獲選本計畫之團隊，得於年底參與績優評比，依據

年度執行情形、成果效益等事項為評比基準，預計遴選 5 組年度績優團

隊，最高可獲獎勵金 10 萬元，相關評比及獎勵方式本局將另於官方網

頁公告。 

四、 稅額扣繳：依據「所得稅法」第 88 條、第 89 條，「各類所得扣繳率標

準」第 2條之規定，獎勵金扣取稅款後，再發予各獲選協力單位。 

捌、 提案方式： 

一、 採線上提案：提案內容可參考附件 3 

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 https://taidi.tycg.gov.tw，點選補助計畫-線上申請

-113年度-社群培植-青年事務局-本計畫完成提案申請。 

二、 提案申請-經費概算表可參考本局提供「桃園市 113 年青年投入永續發

展行動計畫獎勵標準表」(附件 4)編列相關經費，若為獎勵標準表以外

項目，須於說明欄位提出詳盡經費使用說明。 

三、 每組行動團隊以提報申請 1案為限。 

玖、 審查程序： 

一、 初審：本局辦理線上資格審查，資料短缺或不符者，須於本局通知後 5

日內線上補件，逾時未補件者，視同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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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複審：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召開評審會議審查之，通過初審團隊須派員

進行簡報答詢（時間地點皆另行通知），審查結果將公告於本局官網。 

三、 評審基準：為鼓勵更多青年團隊關心並實踐地方創生行動，以前年度獲

本計畫獎勵之情形及辦理成果，將納入評審考量，評選項目占比如下： 

項目 具體內容 占比 

切合性 

1. 符合地方創生、社會創新、在地實踐精神 10% 

2. 計畫目標與構想、預期效益 10% 

3. 構想具備之創意及獨特性 10% 

30% 

可行性 

1. 提供在地、議題基礎盤點資料 10% 

2. 社會資源連結程度(如具在地大專院校尤佳)10% 

3. 青年團隊及協力單位合作經歷 10% 

4. 是否曾獲其他單位或部會之獎補助 10% 

40% 

社會影響力 
1. 團隊成長及對在地、社會產生之影響 15% 

2. 提供實踐行動之永續經營模式 15% 
30% 

壹拾、 計畫修正： 

一、 計畫經費核定後，獲選行動團隊須於收到本局書面通知後兩週內，依據

審查意見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填寫第一次修正計畫書，並明確列出執

行期程及成效，作為輔導訪視之審查依據(應依據核定經費及審查意見，

修正計畫內容及預算編列)。 

二、 輔導訪視後，獲選行動團隊須依訪視委員意見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填

寫第二次修正計畫書。 

三、 計畫執行期間因故須變更團隊成員、活動講師、人數、日期、時間調整

等變更，行動團隊應於活動辦理一週前，以電子郵件或書面資料向本局

提出修正計畫，並敘明計畫修正原因，經本局同意後至台地桃園社造資

訊網填寫修正計畫書。 

壹拾壹、 配合事項 

一、 應參與本局辦理之相關活動（時間地點皆另行通知）： 

(一) 啟動交流：公開頒贈獲選行動團隊牌誌，增進榮譽感並促進跨地域

之對話交流。 

(二) 諮詢門診：參與本局辦理之諮詢門診至少 1次。 

(三) 成果交流會：參與本局辦理之成果交流會。 

二、 ONE HOW SPACE 一號空間地方創生基地(以下簡稱本基地)相關配合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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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寄售商店空間：行動團隊於本基地寄售商店空間申請進駐者，評審

時得酌予加分。 

(二)參與或辦理活動：行動團隊應於本基地參與或辦理至少 1場次活動，

如體驗、講座等，但不以列舉為限。 

三、 訪視與查核： 

行動團隊應依核准之計畫書確實執行，本局將於訪視前先行與團隊擬

訂計畫階段性目標，待團隊完成階段性進度後偕同輔導委員進行訪視，

團隊須於訪視後一週內，按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並填寫回饋單，落實

情形列為經費撥款之依據。 

四、 製作行動紀錄： 

行動團隊應定期紀錄行動方案執行過程，同步於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

系統登打，此紀錄將列為「終止處理」之重要依據，此外應製作成果紀

錄，產出形式不限，書面成果冊、影片或其他方式均無不可。 

壹拾貳、 撥款方式： 

獎勵金分為三期請領，請行動團隊完成下列指定事項後，以協力單位

作為獎金領取代表，本局依據「所得稅法」於每期獎勵金扣繳稅金後

撥付： 

一、 第一期：獲選行動團隊須於收到本局書面通知後兩週內，完成第一次修

正計畫書，並上傳切結書及第一期領據，經本局通知審核無誤後，函送

紙本文件至本局核備，請領獎勵金 30%。 

二、 第二期：接受本局訪視委員審核通過後，並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登打

執行紀錄，需修正計畫者，應完成計畫修正，並上傳訪視委員意見回饋

單及第二期領據，經本局通知審核無誤後，函送紙本文件至本局核備，

請領獎勵金 30%。 

三、 第三期：行動計畫執行完成後(可提前函文至本局提報)，即可至台地桃

園社造資訊網上傳成果報告、成果影片或成果冊及第三期領據，經本局

通知審核無誤後，函送紙本文件至本局核備，請領獎勵金 40%，成果若

有明顯不符計畫者，按經費概算表核實計算，另本計畫第 11 點第 1 款

及第 2 款，如有缺席之情事，按以下基準扣減第三期獎勵金： 

(一) 缺席達 1次：第三期款僅撥付總獎勵金 35%。 

(二) 缺席達 2次：第三期款僅撥付總獎勵金 30%。 

(三) 缺席達 3次以上：第三期款僅撥付總獎勵金 25%。 

四、 分期紙本文件繳交期限為收到通知一周內，收件地點為本局公共參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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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繳交者，本局得撤銷獎勵金。 

 

壹拾參、 查核及退場機制： 

一、 共通事項： 

(一) 行動團隊應配合本局研考及政策分析需求，確實填報相關表件及提

送相關成果資料。 

(二) 提案計畫須於 113 年 11 月 24 日前辦理完成，計畫執行完畢後一個

月內，繳交第三期相關成果資料。 

二、 撤銷處理： 

行動團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撤銷原核定之獎勵金，並得追繳已

核撥全部款項： 

(一) 推動成效不佳或執行違失，且與原核定計畫不符，情節重大者。 

(二) 無正當理由而不執行計畫者。 

(三) 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查核。 

(四) 重複向桃園市政府所屬單位申請獎勵/補助經費者。 

三、 終止處理： 

獲選行動團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終止計畫，將依據團隊檢具與

計畫參與日期之相關紀錄為終止日期，倘若無相關紀錄則以參與本局活

動最後日期認定，停撥後續經費；已核撥未執行完成之款項按經費概算

核實扣除並繳回： 

(一) 未依規定辦理經費請領或計畫修正等相關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

善。 

(二) 計畫實際執行進度落後預期進度情節重大，未申請展延，且行動團

隊無法提出非可歸責於己之說明。 

(三) 依規定應配合辦理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四) 行動團隊主動向本局提出終止執行計畫者。 

壹拾肆、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各項文宣資料、網站及場地布置，應於適當位置標明下列文字： 

(一) 計畫名稱：「桃園市 113 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全名。 

(二) 指導機關：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三) 執行單位：行動團隊/協力單位。 

二、 本計畫獲選之團隊、辦理結案撥款時之計畫書及執行計畫所產生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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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成果報告（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音資料、設計等）之著作財

產權，所有共著者應同意授權本局得於 5 年內，將前述各項資料自由

運用於各項政策推廣宣傳、公益出版及非營利活動使用。 

三、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青年局得隨時補充或修改，並公告於官網；所

有活動內容及獎項，青年局保有最終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壹拾伍、 計畫期程及聯繫方式（本局保留調整重要活動期程之權利） 

一、 計畫期程 

計畫期程 說明 

2 月 18 日 線上提案徵件截止 

2 月下旬 初審審查 

3 月 複審審查 

3 月底 啟動交流 

4 月 第一次修正計畫書 

6-9月 
輔導訪視 

第二次修正計畫書 

11 月 成果交流會 

11 月 24 日 完成行動計畫 

二、 聯繫方式：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魏家文科員 

03-4225205 分機 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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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 113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工作進度期程表(範例) 

            月份 

執行內容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活動前會議討論及各項

準備 

           

主要活動執行 

（細項請自填寫） 

           

主要活動執行 

（細項請自填寫） 

           

規劃成果交流            

成果展示            

以下請自行填寫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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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桃園市 113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團隊分工表 

行動團隊成員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民國) 

就讀學校/科系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1     
(O)： 

(M)： 
  

2     
(O)： 

(M)： 
  

3     
(O)： 

(M)： 
  

4     
(O)： 

(M)： 
  

5     
(O)： 

(M)： 
  

6     
(O)： 

(M)： 
  

7     
(O)： 

(M)： 
  

工作分工表(按行動方式具體說明行動團隊成員分工) 

編號 姓名 負責工作 職業或經歷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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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桃園市 113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申請計畫書參考內容 

⚫ 提案內容-計畫內容摘要(限 200字內，且完整概述) 

一、 說明本計畫倡議的主題為何。 

二、 簡單說明提案的原因及對提案計畫的想像。 

三、 若為延續性計畫，應說明與過去計畫之關聯性，及本年度創新亮點。 

⚫ 團隊介紹 

一、 說明行動團隊屬於在地協會、學校課程或社團活動？ 

二、 說明團隊經歷及曾獲其他單位或部會之獎補助。 

三、 本計畫服務之現況、特色及困境為何？ 

四、 附上實施場域或駐點基地照片 

⚫ 區域議題盤點及現況分析 

一、 可以人、產、地等方向進行在地資源的盤點 

二、 本計畫服務之現況、特色及困境為何？ 

⚫ 計畫內容與執行方式(範例如下) 

範例： 

一、 

（名稱）從可能到能青年共創工作坊 

（概述）提供在地青年團隊創新創業知能，使青年團隊能夠深耕在地與社區

共好，同時發展出永續經營之商業模式，以推動桃園地方創生 

（數量.單位）3 場 

二、 

（名稱）「桃青地方創生平台」網站架設 

（概述）因疫情影響導致實體活動及課程難以舉行，為建立線上地方創生交

流平台，規劃建立官網桃園地方創生活動紀錄、訪視、課程等內

容，做更有組織和整理的紀錄。 

（數量.單位）1 式 

  

申請團隊可以參照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 https://taidi.tycg.gov.tw，點

選補助計畫-線上申請-113 年度-社群培植-青年事務局-本計畫，進行申

請計畫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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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具體執行項目 

 

活動名稱 (填寫單場) 

活動說明 

行動內容及作法 

1.活動目的 

2.活動參與人數 

3.講師或專家學者 

4.簡單流程 

10:00-10:10開場 

10:10-10:30 導覽 

10:30-11:00 議題討論 

11:00-12:00 手作體驗 

活動起始  

活動結束  

活動地點  

 

⚫ 計畫目標（本次計畫希望達成的目標） 

一、 如何進行資源整合；使在地青年參與、服務對象及協力單位連結互動。 

二、 提出中長期規劃方向。 

三、 如何發展出具永續經營之模式。 

四、 其他本計畫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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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桃園市 113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獎勵項目參考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標準（元） 說明 

校外專家出席費/主持費/諮

詢費/引言費 
每人次 2000元  

國內外專家、學者講座鐘

點費 
如說明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或協同教學：2,000/節；國外專家學者：2,400

元/節。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校人員 1000 元/節。 

稿費 如說明 

1.撰稿費：一般稿件 1,020 元/千字，特別稿件外文 1,630元/千字 

2.設計完稿費：海報平均 6,000 元/張，宣傳摺頁平均 1,500元/頁、

6,000 元/件，網頁視覺美工排版平均 2,000 元/頁 

工讀費、工作費 
以計畫總經費 40%

為上限 

1.工資及工作時數等應符合勞動基準法與勞動部公告之相關規

定。 

2.行動計劃駐點工作人員工讀費、工作費。 

印刷費(含影印、打字、上

膜、膠裝、墨水匣、碳粉匣) 
如說明 

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指導機關(青年事務局)名稱，並

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場地租金 20,000 元/場  

場地佈置費 20,000 元/場  

音響燈光器材 20,000 元/場  

設備租金 20,000 元/場  

展覽設計及製作 35,000 元/場 展示品設計製作費 

材料費 150 元/人 辦理計畫相關課程、活動所需材料 

相片沖洗/攝錄影費 50,000 元/案 含影片美編、設計 

租車及交通費 20,000 元/案 含司機、停車費、過路費等相關費用 

翻譯費 
外文譯中文 900 元/千字 

 
中文譯外文 1,100 元/千字 

膳費 如說明 

 計畫內部工作會、座談、諮詢等非對外公開會議，以 100元/人

次為原則 

 工作坊、研討、研習等活動：半日者，上限 140 元/人日(午餐

100元+茶點 40元)；1日者，上限 240元/人日(2餐 1茶點)； 

宿費 如說明 
每人每日住宿費上限 1,400 元至 1,600 元；參加對象為政府機關

學校以外之人士者，每日住宿費上限 1,600元 

保險費 如說明 

1.為赴外地參展人員以及參與各項產學交流、參訪活動人員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不包含公務人員) 

2.辦理大型活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請註明「核實報銷(軍公教人

員除外)」 

二代健保費 如說明 

二代健保雇主負擔補充保費 

1.出席費、主持費 

2.稿費 

3.國內外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 

4.顧問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 

5.工作費、工讀費 

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規定 

雜支 
以計畫總經費 5%

為上限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

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